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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5_85_B8_E5_c33_41703.htm 原告：王高武，男，31

岁，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公司职工，住湖北省宜昌市。 

委托代理人：刘昆、秦爱国，湖北诚业律师事业所律师。 被

告：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部。住所

地：湖北省宜昌市。 代表人：张晓明，该营业部经理。 委托

代理人：郭景文，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云集路

营业部职员。 委托代理人：陈小赤，湖北夭宜律师事务所律

师。 原告王高武因与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

发生股票纠纷，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中，王高武要求变更被告名称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

分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路（以下简称云集路营业部）。 原告

诉称：1999年8月，原告在被告处开设的股票账户被清密，四

支股票被卖出，资金账户上的8.3万元被提走，而此时原告在

外地出差。为此，原告多次找被告交涉此事，被告不仅不予

赔偿，还反诬是原告与他人共同作案，并在报纸的报道中称

原告在现场参与了此案，给原告的精神造成重大伤害。诉请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股票被盗卖、资金被盗领的损失和原告为

处理此事而承担的误工费、车票等损失，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金3万元，在相关报纸上登报道歉，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1、被告起诉的对象已经注销；2、密码清密手续

、出售和提取现金都是本营业部严格按照规程进行，并由原

告本人办理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道理，应当驳回。 宜昌

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是： 1996年11月18日，



原告王高武在宜昌华夏证券登记中心填写了开户登记表，开

办了深圳证券账户和上海证券账户。同日，原“华夏证券有

限公司宜昌证券营业部”（本案被告的前身）通过与王高武

签订指定交易协议书，成为王高武的证券指定交易代理商。

王高武取得了自助式磁卡MAC，开始进行股票交易。截

止1999年8月5日，王高武的股票账户上尚有丰乐种业500股、

吉发股份1210股、国投原宜400股、格力电器3200股。当日，

王高武持本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到被告云集路营业部办理

清密手续。8月6日，上述四支股票以自助式磁卡方式卖出，

成交金额为83500余元。同日，王高武在云集路营业部办理了

大额取款预约手续，并填写了预约单，约定取款日期为8月9

日，届时取现金83500元。上述大额取款预约单和取款凭条上

填写的姓名是王高武，填写的身份证号和证券无账户也都是

王高武所使用的，但字迹不是王高武的。王高武声称，自己

从8月7日赴山东出差，至同月28日发现股票账户有问题才迅

速赶回，回来后在云集路营业部查询得知自己的密码于8月6

日被清密，并且账上四支股票被卖出，还假借我的名义填写

了一份大额取款预约单，于同月9日取现金8.3万元。云集路营

业部则认为，我部的每一笔业务都是严格按照华夏证券有限

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代理业务操作规程》办理的。从清密、

交易到取现金等，如不是本人亲自持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及

提供资金账号，根本无法从微机上进入账户，业务无法办理

。所以1999年8月5日、6日和9日王高武办理的业务，都是由

其亲自持证进行的，我部及银行工作人员都在经过严格审核

，确定无误后才予以办理。 原告王高武要求赔偿误工费和车

票损失，未提供确凿证据。 同时查明，原告王高武所持有的



股东代码卡、身份证及自助式磁卡MAC从未丢失过，现已由

王高武交给公安部门。1999年10月21日，《三峡晚报》曾就

此事发表题为“八万股金不翼而飞”的报道，后又陆续进行

了两次跟踪报道。上述报道仅就事情经过以及部分股民的反

映做了介绍，并未发表任何见解和分析。 另查明：经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批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

法人资格于1997年4月8日被注销，不涉及原单位人员的安置

以及设备、设施和债务等情况的变更，新注册的企业名称为

“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部”。1999

年12月24日，“中国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宜昌营业

部”又变更为现本案被告的名称“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宜昌云集路营业部”。 上述事实，有原告王高武的身份

证、证券账户、自助式磁卡MAC、大额取款预约单、取款凭

条、1999年8月6日股票交易流程单、委托查询单、宜昌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注册分局查询单和当事人陈述、证人

证言等证实。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 “华夏证券有限

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的法人资格注销后，其人员、设

备、设施、债务等均并入新登记的企业法人，故本案被告云

集路营业部应对原“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宜昌证券交易营业部

”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王高武申请变更被告名称，应予准

许。 原告王高武的身份证、股东代码卡都在其手中，从未丢

失过，仅凭字迹不属自己填写而主张股票被他人冒领，请求

判令被告云集路营业部赔偿其经济损失，证据不充分，不予

支持。王高武请求赔偿工资、车票和精神损失，因无事实根

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于2000年5月31日判决： 驳回原告王高武的诉讼请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